


(附件) 
 

  相 關 內 容 備 註 

1 實習名額 
總計:5名  7月份(永康品管課 1名//中壢品管課 1名//楊梅品管

課 2名)  

8月份(永康品管課 1名)  

7月份(4名) 

8月份(1名) 

2 實習日期 
7月份實習時間自 107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31日止 

8月份實習時間自 107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0日止 
 

3 報到時間 
107年 7月 2日(一)上午八時至永康//中壢//楊梅 人資單位報到 

107年 8月 1日(三)上午八時至永康人資單位報到 

全部都 

 (一個月) 

4 實習廠區 
永康總廠 地址：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號 

中壢總廠 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 15號 

楊梅總廠 地址：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一段 301號 

 

 

5 連 絡 人 
永康總廠 人  資  部 謝宏季先生 電話：(06)2536789轉 6422 

中壢總廠 人資輔導課 范玉萍小姐 電話：(03)4523191轉 1213 

楊梅總廠 人資輔導課 朱秋月小姐 電話：(03)4784143轉 3212 

 

6 報到繳交 
a.實習生 身份證影本乙份  (正/反面) 

b.實習生 供膳體檢  報告乙份 

c.實習生請攜帶 實驗衣  (備用) 

體檢報告，

醫院需 7-10

個工作天 

7 相關規定 

實習期間，本公司提供實習生免費住宿(請自備盥洗用具、棉

被..)、並加保團體意外險、不供膳、不支付任何薪資、及勞健保、

服裝費、交通費及職災補償 

 

 
 

【敬請 貴校備妥以下資料】 

1 學生名單 實習學生資料名單。 

統一由本公

司以 e-mail 

提供表格 

2 家長同意書 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。 

3 個資同意書 
統一企業(股)公司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。 

(人數超過 1人請自行印列)(以上資料因涉及個資應由學生本人簽字同意) 

4 實習合約書 
『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』。(一式二份) 

(請貴校先行用印，並加蓋騎縫章，統一用印後會寄回正本乙份) 

5 資料寄送 
請於實習日前一個月，將以上資料以郵寄方式(掛號) 

寄至統一企業總公司人資部 謝宏季先生 收。 
全省單一窗口 

(勿寄實習廠區) 

6 
統一企業 
總公司 

地址: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號。 

(為顧及個資安全請勿以 E-Mail傳送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 

 

實習單位: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寒假//暑假 實習學生資料名單 

 姓名 身份證號 手機//電話 實習時間 實習地點 住宿 班別//年級 

1   
 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2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3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4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5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6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7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
8    
    年   月  日 至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永康 新市 中壢 

楊梅 湖口 
是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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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學生 家長同意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

 

茲 同意 貴子弟                  

現就讀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年     班，参加校外實習課程，並督促遵

守校外實習相關規定，期間注意自身交通、生活及工作安全，實習期間應以

敬業的精神及積極的態度，認真用心學習並配合實習單位專員指導，恪遵實

習公司廠內相關規定，如有違規行為，願依公司規定接受懲罰。 

實習公司: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廠區 

實習期間: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
 

 

 

此致 

學 生 家  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緊急連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  意 日 期: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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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企業(股)公司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 
 

由就讀學校提供本公司之實習生個人資料，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告知事項如

下，敬請實習生務必詳閱後簽名： 

一、 告知事項： 

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，明列以下告知事項：  

1.蒐集個人資料公司：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統一企業)。  

2.蒐集之目的：人事管理。  

3.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（含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聯絡電

話）。(實習生於本同意書簽名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本公司，均視為實習生已

同意提供予統一企業於上開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；此外，實習

生可決定是否提供上述資料項目，但統一企業公司於審查該實習生實習資格

時，擁有自行判斷之權利。) 

4.個人資料蒐集方式：經當事人同意後，由當事人所就讀之學校系所提供。 

5.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保存二年。 

6.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：統一企業營運範圍內之國家及地區。 

7.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：由統一企業辦理「在校生實習作業」相關人員

處理及利用之，利用人員需依人事管理通常所必要之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。 

8.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當事人於本人之身份獲

確認後，得向統一企業人力資源部提出書面申請(電話：06-2536789轉

6422)，以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；或補充／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

利用或刪除資料內容之一部或全部。（註：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時，將

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） 

二、保護個人資料之安全措施： 
統一企業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業已建構之完善措施，保障實習生個人資料

之安全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事人同意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日 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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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  

   『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』 

 

 

     學年度   
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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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

    
立合約書人: 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

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學生計      名，在甲方實習， 

雙方願意共同遵守下列議定條款: 

一、實習期間 

  A.自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  年   月  日 止。每位學生實習總時數為    小

時。 

B.實習課程名稱:  寒暑假實習  。(備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二、實習報到 

1. 實習前一個月，乙方應郵寄書面之「實習生名單」、「統一企業(股)公司蒐集個人資料告

知及同意書」(由實習學生親自填寫)、「學生暨家長實習同意書」及其他報到資料予甲方

收執，否則不得參與本約之實習；以上因涉及個人資料之安全不得以 E-Mail傳送，而甲

方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業已建構完善之措施，保障實習生個人資料之

安全。【備註：實習學生如係未成年人，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(父或母)簽章允許。】   

2.乙方應指派該實習生所屬學系之教師，擔任甲乙雙方之聯繫人及輔助教學事宜。 

3.甲方於實習生報到時，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派專人指導。 

三、實習薪資與膳宿 

    乙方實習生於實習期間，甲方提供免費住宿及團體意外保險(如本約第四條所述)，但不供

膳、不支付任何薪資、服裝費、交通費，且不提供勞、健保及職災補償。 

四、實習保險 

    實習期間甲方為實習生投保團體意外保險，保障學生權益。投保內容:a.傷害保險 150萬元 

b.定期壽險 20萬元，合計 170萬元，投保保費用由甲方全額負擔。 

五、實習生輔導與考核 

1.學生實習期間由甲方規劃安排，實習期間考勤依甲方規定考核。 

2.甲方不得要求實習生從事危險、違法之實習課程，亦不得讓實習生夜間加班、輪班或從事

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工作，甲方如未遵守本條之規定，乙方得終止本合約。 

3.實習生表現欠佳或違反甲方內部之管理規章時，由甲方知會乙方系所輔導處理，經限期輔

導未改善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。 

六、附則 

1.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另行增訂之。 

2.本合約之附件與本合約條文具有相同之效力，如互相牴觸時，以本合約之條文為準。 

3 本合約之解釋、效力及其他有關之未盡事宜，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 

4.甲、乙雙方因本合約涉訟時，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5.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 

立合約書人 

甲 方：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經理：侯榮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地 址：710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號      地址:  

電  話：06-2536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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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  

   

 

  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  

   『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』 

 

 

     學年度   
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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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

    
立合約書人: 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

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學生計      名，在甲方實習， 

雙方願意共同遵守下列議定條款: 

一、實習期間 

  A.自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  年   月  日 止。每位學生實習總時數為    小

時。 

B.實習課程名稱:  寒暑假實習 。(備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二、實習報到 

2. 實習前一個月，乙方應郵寄書面之「實習生名單」、「統一企業(股)公司蒐集個人資料告

知及同意書」(由實習學生親自填寫)、「學生暨家長實習同意書」及其他報到資料予甲方

收執，否則不得參與本約之實習；以上因涉及個人資料之安全不得以 E-Mail傳送，而甲

方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業已建構完善之措施，保障實習生個人資料之

安全。【備註：實習學生如係未成年人，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(父或母)簽章允許。】   

2.乙方應指派該實習生所屬學系之教師，擔任甲乙雙方之聯繫人及輔助教學事宜。 

3.甲方於實習生報到時，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派專人指導。 

三、實習薪資與膳宿 

    乙方實習生於實習期間，甲方提供免費住宿及團體意外保險(如本約第四條所述)，但不供

膳、不支付任何薪資、服裝費、交通費，且不提供勞、健保及職災補償。 

四、實習保險 

    實習期間甲方為實習生投保團體意外保險，保障學生權益。投保內容:a.傷害保險 150萬元 

b.定期壽險 20萬元，合計 170萬元，投保保費用由甲方全額負擔。 

五、實習生輔導與考核 

1.學生實習期間由甲方規劃安排，實習期間考勤依甲方規定考核。 

2.甲方不得要求實習生從事危險、違法之實習課程，亦不得讓實習生夜間加班、輪班或從事

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工作，甲方如未遵守本條之規定，乙方得終止本合約。 

3.實習生表現欠佳或違反甲方內部之管理規章時，由甲方知會乙方系所輔導處理，經限期輔

導未改善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。 

六、附則 

1.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另行增訂之。 

2.本合約之附件與本合約條文具有相同之效力，如互相牴觸時，以本合約之條文為準。 

3 本合約之解釋、效力及其他有關之未盡事宜，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 

4.甲、乙雙方因本合約涉訟時，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5.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 

 

立合約書人 

甲 方：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經理：侯榮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地 址：710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號      地址:  

電  話：06-25367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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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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